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京财国库 〔２０１６〕 ７７１ 号

市级预算单位、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
为适应不断推进的预算执行管理改革需要， 根据有关财政管理办法、 规定

和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预算单位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效

率， 规范预算执行， 确保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安全、 规范有效运行。 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关于本级、 上下级划转财政资金事项

１ 预算单位可以向本单位按账户管理规定保留的相应账户划拨工会经费、
住房公积金、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残保金、
职业年金、 个人所得税、 抚恤金及提租补贴， 以及经市财政局批准的特殊款项。

２ 财政预算安排的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资金， 预算单位在还款 （付息） 前

３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款项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划至本单位相应的还款账户。
３ 预算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向未纳入工资统发的个人发放工资和物业费补贴、

采暖补贴、 公务交通补贴等， 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与个人卡在同一行的， 补贴

通过零余额账户直接发放到个人卡， 不得转至其他账户发放； 预算单位零余额

账户与个人卡不在同一行的， 单位可开具授权支付指令， 将应发放的补贴统一

转至个人卡开户行相应账户， 不得以现金进行支付。 发放补贴产生的资金汇划

手续费与批量打卡手续费， 合并在财政授权支付业务代理手续费中， 各代理银

行不得另行向预算单位收取。
４ 预算单位向个人发放离 （退） 休费、 助学金、 劳务费等， 通过本单位零

余额账户划转至个人银行账户进行发放， 原则上不得以现金进行支付。
５ 预算管理部门所属下级单位 （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备案的内部定点场

所， 如会议费、 培训费、 物业管理费、 印刷费、 车辆租赁费等） 为本部门系统

内的单位提供商品或劳务服务的， 提供商品或劳务服务的单位作为供应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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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单位可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向提供商品或劳务服务的单位划转相应的款项。
６ 同系统内或不同系统内的预算单位集中办公， 预算单位可以将基本经费

的水电费、 通讯费、 燃气费、 办公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等相关经费划

转至同系统内的负责统一管理的单位进行支付或划转到集中办公地产权所属单

位进行支付相关经费。 （同系统内划转需要向市财政局上报相关资料）

二、 关于财政电子凭证要素填写事项

预算单位的财政电子支付凭证相关要素与预算单位的支票对应的相关信息，
原则上保持一致。 特别指出预算单位申请办理财政电子支付凭证的时间要与其

所开出的支票时间相同。
１ 关于电子凭证支出经济分类填写。 预算单位办理支出个人的公务交通补

贴、 物业费补贴、 采暖补贴业务时， 支出经济分类分别填写公务交通补贴

（ ３０２３９０１） 、 物业服务补贴 （ ３０３１５） 、 采暖补贴 （ ３０３１４） 。
预算单位办理基本经费或项目经费支出业务时， 支出经济分类的款级科目

原则上应与预算项目名称相匹配。
２ 关于电子凭证收款人、 收款银行、 支出金额填写。 预算单位在填制 《财

政授权支付凭证》 电子凭证申请方式为 “正常” 时， 电子凭证要素收款人、 收

款银行、 支出金额按实际支付的供应商、 供应商的银行及金额填写； 为 “银行

代付” 时， 电子凭证要素收款人、 支出金额按实际委托收费的供应商、 支付限

额填写， 收款银行可不填写； 为 “一款两票” 时， 电子凭证要素收款人、 支出

金额 （限额） 、 用途必须填写， 收款银行账号可不填写。
３ 关于电子凭证用途填写。 预算单位电子凭证要素用途填写原则上要与支

出的经济分类科目相匹配。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工资福利支出 （ ３０１） 时， 用途匹配填写为工资或个人

所得税或职业年金、 津贴补贴、 奖金、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

保险、 生育保险、 残保金、 伙食补助费、 绩效工资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商品和服务支出 （ ３０２ ） ， 用途匹配填写为办公费、 印

刷费、 咨询费、 手续费、 水费、 电费、 邮电费、 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
公务出国 （境） 费用、 维修 （护） 费、 会议费或参加 ＸＸ 的会议、 培训费或参

加 ＸＸ 的培训、 公务接待费、 被装购置费、 专用燃料费、 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
工会经费、 福利费、 公务用车租用费或公务用车维护费或公务用车保险或公务

用车燃料费、 其他交通费用或公务交通补贴、 税金及附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服

务支出等。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 ３０３ ） ， 用途匹配填写为离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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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费、 退职费、 抚恤金、 生活补助、 救济费、 医疗费、 助学金、 奖励金、 生

产补贴、 住房补贴、 提租补贴、 购房补贴、 物业服务补贴、 采暖补贴、 其他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基本建设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 ３０９１３ ） ， 用途匹配填写

为公务用车购置费；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其他资本性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 ３１０１３） 用途匹配填写为公务用车购置费。
４ 其他填写。 预算单位办理现金支付业务时， 电子凭证的收款人、 收款银

行填写本单位名称和代理银行， 用途填写为实际需要办理事项的用途或备用金；
办理公务卡还款时， 电子凭证的收款人、 用途、 预算科目分别填写本单位名称、
公务卡还款和功能分类科目。 办理财政资金归垫时， 用途填写为归垫 （京财国

库 〔 ＸＸＸＸ〕 ＸＸ 号） 。

三、 关于财政电子支付凭证撤销、 退款事项

１ 关于撤销。 预算单位在办理财政授权支付时， 已将电子支付凭证发送代

理银行。 但代理银行尚未实际办理支付的， 预算单位如发现财政电子支付凭证

有误， 需及时与代理银行沟通， 并按代理银行有关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等材

料， 由代理银行负责作废 （退回） 尚未支付的电子凭证， 财政部门恢复预算单

位相应额度。 代理银行接到预算单位关于撤销电子支付凭证的申请后， 应及时

办理作废 （退回） 操作， 并将有关信息回传财政部门， 确保尽快恢复单位额度。
待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改造完成后， 预算单位将通过系统向代理银行发

送撤销尚未支付电子凭证的指令， 代理银行按要求作废相应电子凭证， 财政部

门恢复预算单位相应额度。 对于预算单位已发送代理银行， 但长期不办理支付

或撤销业务电子凭证 （委托收款除外） ， 财政部门将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向代

理银行发送作废申请， 代理银行按要求作废 （退回） 相关电子凭证后， 财政部

门恢复预算单位相应额度。
２ 关于退款。 代理银行收到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支付的资金退款时， 应按

照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有关规定， 将退回资金入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 并将退

款资金有关情况及时通知预算单位。 预算单位收到代理银行退款通知后， 应与

代理银行及收款单位核实， 并按程序尽快办理退款事项。
待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改造完成后， 代理银行在收到退款资金后， 通过

系统将退回资金有关信息发送给预算单位； 预算单位根据代理银行发送的信息，
及时办理退款业务。

预算单位、 代理银行应进一步严格零余额账户管理， 加强对账， 及时办理

作废、 退回与反清算，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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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按照本通知执行。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执行。

北京市财政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联系人： 孙建运； 联系电话： ８８５４９８２８， １３６６１１８３６１９）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 北京市审计局， 北京市监察局。

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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